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920號

原      告  格聖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凌科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忠佑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孫福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 理人  鄭仲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固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承攬被告辦理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二

救災救護大隊梨山分隊遷建工程（案號：106BJ096）」（下

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5761萬2930元，並

簽立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於民國107年3月20日開

工，109年3月20日竣工，109年8月17日驗收完畢合格。系爭

契約第16條第㈠項之約定：「非結構體由廠商保固1年（即1

09年8月17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結構體由廠商保固5年

（即109年8月17日起至114年8月16日止）」、第14條第㈠項

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

次發還」，原告已給付系爭工程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

元、結構物保固金41萬8300元，共計172萬9376元。原告於

非結構物保固期滿後向被告請求返還非結構物部分之保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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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萬1076元，被告於112年5月15日以中市消秘字第1120027

812號函復：「…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

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

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惟至今上述

款項仍未退還。爰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等語，

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原告131萬10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

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被告向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函詢本件工程採購案保固保證金是否可依結

構物與非結構物各自保固期滿後30日內一次發還疑義，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2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1120011510號

函復表示，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所勾選內容已載明「一次

發還」，並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情形，如若機

關欲將保證金拆分為結構物及非結構物並分次發還，應於個

案契約中預先勾選「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

段：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

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

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之選

項。本件原告早已在投標時便已知悉系爭契約條文，兩造亦

於確認系爭契約之條文後為簽訂，工程保固切結書中保固金

額之拆分係原告自己拆分為結構體及非結構體，被告事前事

後均沒有同意，難認兩造之真意係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

發還。如若原告對契約條款有疑義，應於招標程序時，依政

府採購法第41條規定請求釋疑，或依同法第75條規定以書面

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

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原告於109年3月20日竣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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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8月17日完成驗收，原告依約給付被告保固保證金172

萬9376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工程結算驗收證明

書及保固金繳納收據為證（見卷第15-81頁），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堪認為真正。　

　㈡查系爭工程招標須知第45條載明「保固保證金金額（無者免

填）：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有投標須知在卷可參（見卷

第109頁）。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2款約定：非結構物由

廠商保固1年，結構物由廠商保固5年；第14條第1項勾選約

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

還。而未勾選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已印就之選項「保固保

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

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

按年比例分次發還。」（見卷第41頁），可知兩造約定之保

固保證金係依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計算，本無拆分非結構物

保固金或結構物之保固金，被告應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

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保固金，不得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

發還。原告主張被告應先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云云，與系爭

契約約定不符。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5月15日中市消秘字第1120027812號函

復：「…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

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

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惟至今上述款項仍未

退還等語，惟細譯該函文，係被告引述原告主張「…現今非

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

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

金131萬1076元」等詞，函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釋示或函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釋示得否依原告主張先行發還非結構

物保固金，有該函文在卷可考（見卷第83-84頁），並非被

告承認得先行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前開函文經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回函稱：系爭契約第14條勾選「一次發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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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情形，機關如欲將保固保

證金拆分為結構物及非結構物並分次發還，應於個案契約中

預先勾選「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

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

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

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之選項，

並妥為載明分次發還應完成之保固事項或階段，有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112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1120011510號函在卷

可佐（見卷第177-178頁），益見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4

條約定，被告應先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並不可取。

　㈣原告主張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就系爭契約不明確

之處，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等語，惟依前開契約整體觀察，

兩造約定之保固保證金並無拆分非結構物保固金或結構物之

保固金，且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約定甚為明

確，並無系爭契約不明確而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情形，原

告依此主張亦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131萬10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名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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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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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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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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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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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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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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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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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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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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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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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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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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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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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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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920號
原      告  格聖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凌科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忠佑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法定代理人  孫福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 理人  鄭仲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固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承攬被告辦理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梨山分隊遷建工程（案號：106BJ096）」（下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5761萬2930元，並簽立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於民國107年3月20日開工，109年3月20日竣工，109年8月17日驗收完畢合格。系爭契約第16條第㈠項之約定：「非結構體由廠商保固1年（即109年8月17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結構體由廠商保固5年（即109年8月17日起至114年8月16日止）」、第14條第㈠項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原告已給付系爭工程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結構物保固金41萬8300元，共計172萬9376元。原告於非結構物保固期滿後向被告請求返還非結構物部分之保固金131萬1076元，被告於112年5月15日以中市消秘字第1120027812號函復：「…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惟至今上述款項仍未退還。爰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等語，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原告131萬10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被告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詢本件工程採購案保固保證金是否可依結構物與非結構物各自保固期滿後30日內一次發還疑義，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2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1120011510號函復表示，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所勾選內容已載明「一次發還」，並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情形，如若機關欲將保證金拆分為結構物及非結構物並分次發還，應於個案契約中預先勾選「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之選項。本件原告早已在投標時便已知悉系爭契約條文，兩造亦於確認系爭契約之條文後為簽訂，工程保固切結書中保固金額之拆分係原告自己拆分為結構體及非結構體，被告事前事後均沒有同意，難認兩造之真意係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如若原告對契約條款有疑義，應於招標程序時，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規定請求釋疑，或依同法第75條規定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原告於109年3月20日竣工，於
　　109年8月17日完成驗收，原告依約給付被告保固保證金172萬9376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及保固金繳納收據為證（見卷第15-8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真正。　
　㈡查系爭工程招標須知第45條載明「保固保證金金額（無者免填）：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有投標須知在卷可參（見卷第109頁）。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2款約定：非結構物由廠商保固1年，結構物由廠商保固5年；第14條第1項勾選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而未勾選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已印就之選項「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見卷第41頁），可知兩造約定之保固保證金係依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計算，本無拆分非結構物保固金或結構物之保固金，被告應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保固金，不得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原告主張被告應先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云云，與系爭契約約定不符。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5月15日中市消秘字第1120027812號函復：「…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惟至今上述款項仍未退還等語，惟細譯該函文，係被告引述原告主張「…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等詞，函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釋示或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釋示得否依原告主張先行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有該函文在卷可考（見卷第83-84頁），並非被告承認得先行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前開函文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回函稱：系爭契約第14條勾選「一次發還」，並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情形，機關如欲將保固保證金拆分為結構物及非結構物並分次發還，應於個案契約中預先勾選「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之選項，並妥為載明分次發還應完成之保固事項或階段，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2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1120011510號函在卷可佐（見卷第177-178頁），益見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4條約定，被告應先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並不可取。
　㈣原告主張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就系爭契約不明確之處，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等語，惟依前開契約整體觀察，兩造約定之保固保證金並無拆分非結構物保固金或結構物之保固金，且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約定甚為明確，並無系爭契約不明確而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情形，原告依此主張亦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31萬10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名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920號

原      告  格聖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凌科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忠佑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法定代理人  孫福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 理人  鄭仲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固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承攬被告辦理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二

    救災救護大隊梨山分隊遷建工程（案號：106BJ096）」（下

    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5761萬2930元，並

    簽立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於民國107年3月20日開

    工，109年3月20日竣工，109年8月17日驗收完畢合格。系爭

    契約第16條第㈠項之約定：「非結構體由廠商保固1年（即10

    9年8月17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結構體由廠商保固5年

    （即109年8月17日起至114年8月16日止）」、第14條第㈠項

    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

    次發還」，原告已給付系爭工程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

    元、結構物保固金41萬8300元，共計172萬9376元。原告於

    非結構物保固期滿後向被告請求返還非結構物部分之保固金

    131萬1076元，被告於112年5月15日以中市消秘字第1120027

    812號函復：「…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

    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

    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惟至今上述款

    項仍未退還。爰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等語，並

    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原告131萬10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

    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被告向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函詢本件工程採購案保固保證金是否可依結

    構物與非結構物各自保固期滿後30日內一次發還疑義，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2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1120011510號

    函復表示，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所勾選內容已載明「一次

    發還」，並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情形，如若機

    關欲將保證金拆分為結構物及非結構物並分次發還，應於個

    案契約中預先勾選「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

    ：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

    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

    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之選項。

    本件原告早已在投標時便已知悉系爭契約條文，兩造亦於確

    認系爭契約之條文後為簽訂，工程保固切結書中保固金額之

    拆分係原告自己拆分為結構體及非結構體，被告事前事後均

    沒有同意，難認兩造之真意係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

    。如若原告對契約條款有疑義，應於招標程序時，依政府採

    購法第41條規定請求釋疑，或依同法第75條規定以書面向招

    標機關提出異議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原告於109年3月20日竣工，於

　　109年8月17日完成驗收，原告依約給付被告保固保證金172

    萬9376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工程結算驗收證明

    書及保固金繳納收據為證（見卷第15-81頁），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堪認為真正。　

　㈡查系爭工程招標須知第45條載明「保固保證金金額（無者免

    填）：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有投標須知在卷可參（見卷

    第109頁）。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2款約定：非結構物由

    廠商保固1年，結構物由廠商保固5年；第14條第1項勾選約

    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

    還。而未勾選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已印就之選項「保固保

    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

    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

    年比例分次發還。」（見卷第41頁），可知兩造約定之保固

    保證金係依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計算，本無拆分非結構物保

    固金或結構物之保固金，被告應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

    後30日內一次發還保固金，不得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

    還。原告主張被告應先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云云，與系爭契

    約約定不符。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5月15日中市消秘字第1120027812號函

    復：「…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

    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

    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惟至今上述款項仍未

    退還等語，惟細譯該函文，係被告引述原告主張「…現今非

    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

    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

    金131萬1076元」等詞，函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釋示或函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釋示得否依原告主張先行發還非結構

    物保固金，有該函文在卷可考（見卷第83-84頁），並非被

    告承認得先行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前開函文經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回函稱：系爭契約第14條勾選「一次發還」，並

    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情形，機關如欲將保固保

    證金拆分為結構物及非結構物並分次發還，應於個案契約中

    預先勾選「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__(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

    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

    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之選項，並妥為載

    明分次發還應完成之保固事項或階段，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112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1120011510號函在卷可佐（見

    卷第177-178頁），益見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4條約定，

    被告應先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並不可取。

　㈣原告主張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就系爭契約不明確

    之處，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等語，惟依前開契約整體觀察，

    兩造約定之保固保證金並無拆分非結構物保固金或結構物之

    保固金，且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約定甚為明確

    ，並無系爭契約不明確而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情形，原告

    依此主張亦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131萬10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名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920號

原      告  格聖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凌科  

訴訟代理人  陳亮逢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忠佑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法定代理人  孫福佑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 理人  鄭仲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固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承攬被告辦理之「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梨山分隊遷建工程（案號：106BJ096）」（下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新臺幣（下同）5761萬2930元，並簽立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於民國107年3月20日開工，109年3月20日竣工，109年8月17日驗收完畢合格。系爭契約第16條第㈠項之約定：「非結構體由廠商保固1年（即109年8月17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結構體由廠商保固5年（即109年8月17日起至114年8月16日止）」、第14條第㈠項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原告已給付系爭工程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結構物保固金41萬8300元，共計172萬9376元。原告於非結構物保固期滿後向被告請求返還非結構物部分之保固金131萬1076元，被告於112年5月15日以中市消秘字第1120027812號函復：「…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惟至今上述款項仍未退還。爰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等語，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原告131萬10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被告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詢本件工程採購案保固保證金是否可依結構物與非結構物各自保固期滿後30日內一次發還疑義，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2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1120011510號函復表示，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所勾選內容已載明「一次發還」，並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情形，如若機關欲將保證金拆分為結構物及非結構物並分次發還，應於個案契約中預先勾選「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之選項。本件原告早已在投標時便已知悉系爭契約條文，兩造亦於確認系爭契約之條文後為簽訂，工程保固切結書中保固金額之拆分係原告自己拆分為結構體及非結構體，被告事前事後均沒有同意，難認兩造之真意係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如若原告對契約條款有疑義，應於招標程序時，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規定請求釋疑，或依同法第75條規定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等語置辯，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原告於109年3月20日竣工，於

　　109年8月17日完成驗收，原告依約給付被告保固保證金172萬9376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及保固金繳納收據為證（見卷第15-8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真正。　

　㈡查系爭工程招標須知第45條載明「保固保證金金額（無者免填）：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有投標須知在卷可參（見卷第109頁）。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2款約定：非結構物由廠商保固1年，結構物由廠商保固5年；第14條第1項勾選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而未勾選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已印就之選項「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見卷第41頁），可知兩造約定之保固保證金係依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計算，本無拆分非結構物保固金或結構物之保固金，被告應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保固金，不得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原告主張被告應先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云云，與系爭契約約定不符。

　㈢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5月15日中市消秘字第1120027812號函復：「…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惟至今上述款項仍未退還等語，惟細譯該函文，係被告引述原告主張「…現今非結構物保固期業已期滿，只需確認無解決事項後，應可依本工程採購契約第14條保證金第1項規定退還其非結構物保固金131萬1076元」等詞，函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釋示或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釋示得否依原告主張先行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有該函文在卷可考（見卷第83-84頁），並非被告承認得先行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前開函文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回函稱：系爭契約第14條勾選「一次發還」，並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情形，機關如欲將保固保證金拆分為結構物及非結構物並分次發還，應於個案契約中預先勾選「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1年以上者，按年比例分次發還。」之選項，並妥為載明分次發還應完成之保固事項或階段，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2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1120011510號函在卷可佐（見卷第177-178頁），益見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4條約定，被告應先發還非結構物保固金並不可取。

　㈣原告主張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約定，就系爭契約不明確之處，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等語，惟依前開契約整體觀察，兩造約定之保固保證金並無拆分非結構物保固金或結構物之保固金，且無將保固保證金拆分並分次發還之約定甚為明確，並無系爭契約不明確而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情形，原告依此主張亦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31萬10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名堉　　

 

 



